
6月10日，长沙市开福区月湖公园，市民在观景赏荷，乐享夏日清凉。连日
来，公园内的荷花进入盛放期，色彩丰富，美不胜收。该公园著名的月湖十景
中，就包括醉人的“荷塘月色”。 林道辉 摄

荷香四溢
月湖畔

相亲没看上，近两万元服务费退不了
法院：原告主张婚介公司虚假宣传证据不足，合同有效需继续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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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花19999元通过婚介公司找对象

常德“80后”男子王鹏（化名）着急结婚，找到当地一家婚
介公司， 该公司以婚姻介绍服务、 婚庆礼仪服务等为经营主
业。2024年8月16日， 王鹏与婚介公司签订《婚姻介绍服务合
同》，约定王鹏购买的婚姻介绍服务中匹配对象人数为8人，由
婚介公司提供匹配约见服务，合同服务期为一年，服务费用为
19999元。 王鹏应积极配合公司完成合同约定的婚姻介绍服
务， 接受工作人员推荐的人选并同意与其约见或同意互换联
系方式的， 即视为王鹏认可婚介公司推荐人选的综合条件及
约见匹配。合同签订当日，王鹏依约支付服务费19999元。

此后不久，婚介公司陆续向王鹏介绍4名匹配对象，王鹏
与其中一人见面后认为婚介公司为其实际介绍的对象与宣传
差异较大，未达预期值。王鹏认为公司行为误导了他的选择，
合同内容属于无效行为，不想再继续维持合同关系。他将婚介
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合同无效并退还全部服务费用。

庭审中，婚介公司辩称，公司具备合法经营资质，且未对
王鹏进行虚假承诺或宣传， 公司介绍对象时均提前告知基本
信息，王鹏同意后才安排见面，已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合同合
法有效。

法院：原告证据不足，合同有效继续履行

法院审理后认为，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
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
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证明
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王鹏主张某婚介公司误导了他的选择，案涉合同
无效。经查，《婚姻介绍服务合同》签订后，某婚介公司依约向
王鹏介绍了数名匹配对象，王鹏已与其中一人见面了解，合同
期限截至8月15日，合同尚在履行过程中，且王鹏未提交证据
证明案涉合同双方系以虚假意思表示而成立的服务合同关
系， 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合同存在其他法定无效情形。因
此，王鹏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某婚介公司返还服务费的诉请，
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判决原告王鹏与被告婚介公司之间的合同合
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
驳回王鹏的全部诉讼请求。

男子成家心切， 花19999元和
婚介公司签了一年合同。 婚介公司
接连介绍了4人与之相亲， 见面后，
男子认为与公司宣传差异较大，便
把婚介公司起诉到法院， 要求退还
全部费用。

6月10日， 常德市武陵区人民
法院通报了这起案件，驳回男子诉求。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思缘 范亚娉

法官介绍，婚恋服务本质是“机会提供”而非“结果担保”。
情感匹配具有偶然性， 法律不强制要求婚介机构对“相亲成
功”负责，消费者需理性认知服务性质，避免将个人情感期待
等同于合同义务。 婚姻介绍服务的特殊性在于其兼具人身属
性与商业属性。消费者支付高额费用后，往往对服务效果抱有
较高期待。若经营者仅以完成见面人数作为履约标准，而忽视
匹配质量的合理性和信息真实性，可能构成根本违约或欺诈，
需承担退费乃至惩罚性赔偿责任。

消费者单方解除合同需符合法定或约定条件， 不能因主
观感受否定合同效力。法院的判决不仅是对个案是非的裁量，
更是向社会传递清晰的规则信号：对婚介机构需诚信经营，不
以情感焦虑为牟利工具； 对个人需理性消费， 勿将法律当作
“情感兜底”。婚恋幸福无“价目表”，唯有以真诚之心对待婚
姻，以责任之心履行契约，方能构筑健康的社会婚恋生态。

法官说法

勿将个人情感期待等同于合同义务

提醒

法官提醒，燃放烟花爆竹属于具有高
度危险性的行为，不规范的燃放行为极易
引发火灾事故或造成人身伤害，对公共安
全构成严重威胁。鉴于未成年人特别是14
周岁以下儿童安全意识薄弱、风险判断能
力不足， 容易因不规范操作酿成安全事
故，故未成年人在燃放烟花爆竹时，应由
其监护人或其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成年人全程陪同监护，同时应当加强对
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 严格禁止投掷烟
花、近距离燃放等危险行为。

未成年人由于认知能力发展尚不完善，
对危险行为的判断力和自控力相对欠缺，在
突发情况下往往难以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父
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应当切实
履行监护职责， 通过日常教育和行为管理，
培养子女的安全意识和规则意识，预防危险
行为的发生。（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周泽荣

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
应由监护人陪同

孩子在自家小区
儿童游乐场玩耍，被
其他孩子扔来的烟花
烧伤，家长讨说法时，
却被责怪没有看顾好
自家孩子， 也要承担
一定责任。

近日， 株洲市天元区法院审理了这起未
成年人侵权责任纠纷案。 法院判决肇事孩子
家长及物业公司担责，共赔偿6万余元。

事件：9岁孩子在小区被烟花烧伤

9岁的瑶瑶在自家小区儿童游乐场玩耍，
突然一枚烟花朝她扔来， 掉在她连帽衣的帽
子里，瑶瑶右颈部被烧伤，被紧急送往医院。
瑶瑶在医院住了10天， 医生诊断她三度烧
伤、皮肤感染。

事发后，瑶瑶家人向公安机关报警，在场
一起玩烟花的多名家长及孩子均称， 扔出烟
花的是7岁的小涵。

当瑶瑶家长找到小涵家长和物业公司去
要说法时，对方却称，瑶瑶家长也有责任，因
为瑶瑶属于儿童， 在户外玩耍时其监护人未
在场照看，所以也要承担一定责任。

法院：伤者家长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小涵是本案的直接侵
权人，依法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因小涵为未满
8周岁的儿童，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侵权
行为造成他人人身损害， 应由其监护人承担
责任。

小区物业公司作为管理者， 应负有采取
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对物业
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
法规的行为，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向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的义务。然而，该小
区物业公司在烟花爆竹限制燃放区域、 限制
燃放时段， 对小涵等人在小区公共区域儿童
游乐场燃放烟花、随意抛掷的行为，没有及时

采取合理措施制止，未有效保护业主的人身、财
产安全，其行为存在一定过错，对本案损害后果
应承担次要责任。

事发时，瑶瑶是未成年人，也是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
的法律行为， 白天到自己居住小区内的公共场
所玩耍，其本人及其监护人并无过错，不应承担
责任。

因此， 法院认定小涵对瑶瑶的损害承担
80％的赔偿责任， 剩余20％的赔偿责任由该小
区物业管理公司承担。

经法院核定， 瑶瑶各项损失合计6万余元，
法院依法判决小涵的父母赔偿4.8万余元， 物业
管理公司赔偿1.2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7岁娃扔烟花伤人，爸妈赔了4.8万元
法院：伤者家长无责，物业未尽制止义务担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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